
关于申报中国医学科学院放射医学研究所 

联合实验室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深入贯彻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科技开放与合作，有效利用和对接

国内科技创新资源，充分发挥科技合作平台的引领和示范作用，促进我国放射医

学与防护事业的发展，提升我国放射医学与防护领域的科技水平和国际影响力，

中国医学科学院放射医学研究所（以下简称：放射所）决定进一步加强与全国各

地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疾控中心和职防院等科研机构的合作与交流，现征集申

报中国医学科学院放射医学研究所联合实验室。 

一、申报类型 

为有序开展联合实验室的申报、建设和管理，2025 年度开放征集以下两类联

合实验室的申报： 

1.辐射流行病学联合实验室 

2.辐射生物剂量与生物标志物联合实验室 

二、建设目标 

联合实验室建设应致力于促进与国内科研机构开展长期合作，推动双方在放

射医学与防护领域的合作研究、科技人才交流与培养、先进技术转移等，共同提

升双方在放射医学与防护领域的科研能力、水平和国内外科技影响力。 

三、考核指标 

联合实验室开展人员互派交流、人才联合培养情况，以及组织科学研讨交流

活动情况；合作双方各类资源共享情况；开展联合研究情况；以联合实验室名义

发表高水平论文情况；联合研发模式和管理模式的创新和探索情况。 

四、申报条件 

1.申报单位应是独立法人单位，申报主体必须建有独立的实验室，具有组织项



目实施的相应能力。 

2.具备与申报联合实验室类型相匹配的科研实验条件和工作基础，能满足联合

研究的要求，拥有稳定的科研团队，设有专职开展科技合作的管理人员，已建立

起较完善的管理办法和规章制度。实验室技术负责人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和较强

的组织管理和协调能力。 

五、双方权利与义务 

1.联合实验室双方可互派科研人员进行学术交流、联合培养和合作研究。 

2.联合实验室双方应充分共享实验条件、科研信息、数据等科研资源，共同发

表论文或申报专利，并共享科研成果。 

3.联合实验室科技人员可优先申报放射所重点实验室的开放课题。 

六、申报要求 

材料完整、有效。申报单位请认真填写《中国医学科学院放射医学研究所联

合实验室申请书》（附件 1）。申报材料一式 5 份，并提供相关附件材料（实验室比

对考核证书、专利、论文等）。纸质材料正反印刷胶装成册,加盖依托单位公章。 

七、申报程序 

1.受理审查：对在规定时间内提交的申报进行受理，并对提交材料的完整性和

有效性进行形式审查，通过形式审查的申报材料进入评审答辩。 

2.专家函审：放射所将组织专家对联合实验室申报进行函审，形成函审意见。 

3.现场考察答辩：对函审意见为良好及以上等次的，组织相关领域专家进行现

场考察，申报人进行答辩，形成现场考察意见。 

4.研究决定：对专家评审意见和现场考察意见加权后形成综合评价意见，按照

综合评价意见对拟建设的联合实验室提出建议名单。 

5.公示发文：经放射所研究决定，在双方网站上予以公示。没有异议的，由放

射所发文公布，同时在双方网站上予以公告。 

八、报送时间 




